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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充分激发驻昌国家实验室、全国重点实验室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等高校院所的创新活力，促进科技成果在昌转化落地，昌平区政府印发了《昌平区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6-2028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，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为什么要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？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，我区对驻昌高校院所开展了深入调研。昌平区科教资源丰富，汇聚了众多高水平高校院所，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。实施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，能够构建组织化、体系化的转化工作机制，组建市场化、专业化的转化服务队伍，形成清单化、项目化的落地服务模式，系统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化发展，将昌平的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。
二、《行动方案（2026-2028年）》的发展目标是什么？
经过三年努力，构建全链条、多维度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，围绕昌平区主导产业与未来产业方向，深度对接200个科学家团队，培养50名高水平技术经理人，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昌转化，促成50家合作平台、300项技术开发合作项目，转化孵化300家科技型企业、50家专精特新企业，系统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体化发展。
三、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具体会采取哪些措施？
围绕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出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、提高公共服务能级、激发市场要素活力、提升落地服务品质5大方面，部署18项任务。
共5个方面，18项任务。一是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出。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载体建设；推动高校院所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；支持高校院所提升技术转移机构能级。二是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。建立企业出题的科研组织方式；建设企业主导的合作平台；支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创办企业；推动科技领军企业赋能科技成果转化。三是提高公共服务能级。高标准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公司；全面升级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；落实市区协同拨投联动机制。四是激发市场要素活力。壮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队伍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服务能力；培育优质市场化服务机构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体系。五是提升落地服务品质。创建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精准服务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开放链接。
四、如何保证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落实到位？
充分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作用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协调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重大问题。由区科委牵头制定年度重点任务清单，各相关单位细化举措、健全机制、强化资源保障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同时，综合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营造社会关注、多方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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